
「雨水溢流貯集滯洪設施」容積獎勵申請流程 

 

 

 

 

本處接管點交後，起造人可申請退還保證金

建築物於領得使用執照後，成立管理委員會之前，應將設施移交本處接管，並應納入公寓大廈管
理規約，明述本處接管範圍及相關權利義務

起造人憑維運金繳費單據領取使用執造
(維運金＝土地當期公告現值×零點二五×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

設施建築物完工後，基地建築物竣工前，起造人繳交查驗費用向本處申請審查：

(※檢查項目)

１、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千平方
公尺者，收取新臺幣一萬元。

２、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未達五
千平方公尺者，收取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３、建築基地面積達五千平方公
尺者，收取新臺幣二萬元。

起造人憑保證金繳費單據領取建造執照

申請建照應繳納之保證金＝土地當期公告現值×零點四五×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

本處專案會同建築師公會及專業人員審查旨述設施後，核發容積獎勵額度公文

起造人繳交審查費用，向本處申請審查

１、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千平
方公尺者，收取新臺幣一萬元。

２、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未達五千
平方公尺者，收取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３、建築基地面積達五千平方
公尺者，收取新臺幣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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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設施之設計貯集量，未達100立方公尺者，不予獎勵；每增加100立方公尺，獎勵

35平方公尺容積樓地板面積。 

 ■ 本處得針對公寓大廈基地設置雨水溢流貯集滯洪設施向起造人收取維護管理費用，

並得委託專業機關維護管理。 

※ 檢查項目 

(１)基地外排水溝與基地內溢流井之連通管。 

(２)基地內溢流井。 

(３)手動水閘門。 

(４)通氣管。 

(５)自動水閘門。 

(６)水密人孔蓋（數量視滯洪池範圍而訂）。 

(７)原建築之雨汙水管理系統機電運作須能獨立作動，另提供介面供本滯洪設施連結

（單接點）做智慧筏基調控系統（系統驗收項目如附件），前述智慧筏基調控系統之

電力及通訊等基本能源通信供應需另外獨立運作。 


